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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餐饮等消费的加速回暖，

朋友圈又热闹起来，大家忙着天南

地北，在人山人海中打卡。可旅游

有时也会碰上“闹心事”，小童满

心欢喜参加潜水团，想的是与热带

鱼共舞，与海龟同游，谁知跟团游

遭遇“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区别……

假期里，原告小童作为领队，为包括自己在内的 10 人预订了被告某乐公司

推出的“中沙船宿”旅游产品，旅游时间 7天 6夜，包含 5个潜水日，12-14 次

潜水，总费用 11 万余元，原告小童于出发前付清。

船一离港，船长就称风浪太大，去不了中沙，要改去西沙。原告小童当即向

被告某乐公司反映。第二天，船只又因超载以及非法营运被遣返，剩余行程无法

继续。返程后，被告某乐公司仅退还 2万元。

原告小童认为，被告某乐公司作为旅游业专业机构，应知船只超载和不具备

营运资质的后果，且擅自改变行程，明显存在欺诈，严重侵害了旅游者的合法权

益，某乐公司应退回全部旅游费用并按旅游费用的三倍赔偿损失。

被告某乐公司称，原计划是组织去中沙潜水，出发后船东根据航图及天气预

报，预判中沙潜水点会出现两米以上的暗涌，超出安全潜水的可控范围。

如果按原计划前往中沙，不仅需要 30-40 个小时，还可能危及游客等人的生

命安全，当时船只位于中沙和西沙之间的一个岛，才决定留在西沙潜水。

某乐公司称，更改潜水点前已与原告小童等人进行过协商，并非擅自修改潜

水活动地点，不存在欺诈行为。

对于租用船舶的运营性质及核载人数，某乐公司承认确实没有审查，但中途

返航是因为部分潜水活动参与者以身体不适需要救治为由向相关部门投诉，相关

部门要求船只返航所致。

香洲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某乐公司与原告小童等旅游者约定提供 7天 6夜的

中沙旅游服务，但实际仅提供 2天的西沙旅游服务，无论行程目的地还是行程时



间，均与约定不符，也无证据证明中途返航系基于不可抗力等免责事由所致，加

之被告某乐公司未审核活动使用船只的运营性质(能否客运)和核载人数即组织

多人出海旅游，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考虑到海上行程目的地变更或与天气、风浪等诸多因素相关，不能证明被告

某乐公司存在故意隐瞒事实的欺诈行为。原告小童以构成欺诈为由诉请被告某乐

公司承担所收取费用三倍的赔偿责任，理据不足。

其他 9人对于原告小童代表其起诉主张款项退还并无异议，扣除已退还的 2

万元，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某乐公司应向原告小童返还剩余旅游费用 9万余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四十一条和第六十九条规定，导游、领队应严

格执行旅游行程安排，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或者中止服务活动；旅行社应按照

包价旅游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

如旅游经营者有擅自改变旅游行程、遗漏旅游景点、减少旅游服务项目、降

低旅游服务标准等行为，均属违约，应当返还合理费用。若存在欺诈行为，旅游

者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惩罚

性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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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1.您是否赞同旅行社出发后更改目的地的做法？请谈谈您的看法。

2.你最难忘的一次旅行经历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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